
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

防控期间农民工、离校 2 年未就业大学生等就业重点

群体 

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

鲁人社字〔2020〕11号 
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财政局： 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防控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要求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做

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、离校 2年未就业大学生等就业重点

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暂停各级各类聚集性职业技能培训活动，恢复

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。 

二、坚持停课不停学不停训。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活

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分阶段实施，理论课程部分采用“互联

网+培训”方式先期进行，实际操作部分待疫情结束后再行

组织。各地要充分利用优质的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，重点

开展健康卫生及疫情防控知识、通识性职业技能知识的线上

培训。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结合省厅推荐的线上

培训平台和自行遴选的其他优质线上平台，于 2 月 12 日前



确定至少 1家线上培训平台，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

后尽快组织开展线上培训。 

三、扩大培训期间生活费补贴支出范围。积极支持疫情

防控期间农民工、离校 2年未就业大学生、建档立卡贫困劳

动力及贫困家庭子女（以下称重点群体）参加线上职业技能

培训。对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的重点群体，由参加培训人员

户籍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按照 5元

/学时标准给予生活费补贴，所需资金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安

排。申领的次数按照我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有关规定执行，

即每人每年不超过 3 次，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。

补贴的申领程序和申领材料由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

照网上申请、简化便捷的原则确定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 

四、对线上培训平台实施补贴。对承担任务的线上培训

平台，根据其组织培训并考核合格的重点群体人数，由参加

培训人员户籍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

按照当地该培训项目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20%向线上平台支

付培训补贴，所需资金优先通过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

安排。 

五、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加大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

培训宣传力度，积极引导重点群体通过计算机端、手机端参

加学习培训。 



六、严肃工作纪律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各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、强化责任担当，对组织开展重点

群体培训活动中不担当、不作为、慢作为、假作为的要严肃

问责。各市在疫情防控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中的重要情况

要及时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报告。 

七、本通知涉及的补贴政策暂定执行至 2020年 6月 30

日。 

联系人：史雅萍、赵鲁伟，联系电话：0531-86198038。 

 

 

 

      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

2020年 2月 6日 


